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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到底有沒有看到支謙的《維摩詰經》？ 
——談談一些目錄研究的問題 

高明道

   

        講到「因緣奇妙」自是在信仰或宗

教氣息濃厚的場合較為可能，跟理性、
冷靜的學術距離似甚遙遠，但事實上，

無論從事研究還是投入教學，時而會有
「巧合」發生，令人感到好像並非純屬

湊巧。當然，其背後隱含了什麼深意，
駑鈍如我者既無從窺探個究竟，只好靜

觀其變，或必要時，為維護學術追求真
諦的尊嚴，不揣冒昧，嘗試出一臂之

力。舉例來說，今年六月初在某研究所
授課之際，因同學每提《大正藏》編號 

747 的《維摩詰經》，都用「支謙譯

本」來稱之，就談起一本十五年前在國
內正式出版、考證該經譯者後獲得不同

結論的著作，即果樸法師著、編為《中
華佛學研究所論叢 16》的《敦煌寫卷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
1
 ，並表示訝異學界為何似無任何反

應，即使不認同，也應該證明它錯在哪
裡。未料，過幾天他處上課間有位佛教

語文能力超強的同學拿了今年三月刊登
於《漢學研究》的涂艷秋教授大作《從

支謙與竺法護的譯經風格釐〔sic!〕測敦
煌寫卷 P.3006 經文之譯者》

2
，請教該文

在處理佛典目錄方面是否有問題。我十
分驚喜——原來還是有有心人士在乎這

個課題而撰文！——，但是因尚未拜

讀，無法當場回答。同學多少知道我個
性，補了一句說，該文有關譯者風格的

說法本不能成立，不需要看，希望我瞭
解跟目錄有關的部分就好了。於是等到

學期結束，便揮起禿筆，借《法光》的
一角，僅就涂文前半目錄方面的討論略

表拙見，而不涉及後半的「譯者風格」
問題。 

        涂文有兩個章節以中國釋氏目錄為
主題：第二章的《〈祐錄〉與〈安錄〉

的關係》和第三章的《〈祐錄〉中有關
「闕經」的記載方式》。兩個章節重點

各異，但都顯示作者對資料十分陌生，
加上使用頗不嚴謹，導致許多理解、引

用上的謬誤。比如說第 289 頁，涂氏表

明「僧祐在《出三藏記集》卷 2 中〈新

集經律論錄第一〉曾云：⋯ ⋯ 」，但實

際上，往下引述、長達七十餘字的文句
根本不在該卷第一錄中！同時，「《新

集經律論錄》」這個標題到底是怎麼來
的，由於文中未曾交待，令讀者誤以為

出處既然標為《大正藏》，該藏《出三
藏記集》當然是如此寫的。其實不然。

據《大正藏》，《祐錄》第二卷載有
「《新集撰出經律論錄》第一」

3
——這

一點，《出三藏記集》所有版本一致，
也是唐代的目錄學家看到的標題

4
——或

「《新集經論錄》第一」
5
。照《大正

藏》的斠勘注，後者唯有明代的藏經作
《新集經律論錄》。難道涂氏以《明

藏》為準？懂得一點版本學，就知道這
個抉擇不怎麼高明。更令人百思不解的

是：作者如果認為《明藏》較可靠，那
為什麼沒有把引文裡的「響附前規」依

明本改為「嚮附前規」
6
？ 

版本文字上的出入，涂氏始終不標示、

處理、斠訂，已足以說明她採取的不是
文獻學的研究方法，更絕的是，她將

「詮品譯才」——這是涂文裡獨特的寫
法，原文作「銓品譯才」——

7
說成「對

譯出的作品加以品譯」，並論述「對於
譯經的品鑑則間接的〔sic〕表現出編纂

者對當時經典翻譯的要求與期待」！僧

祐是梁朝南方人，而「銓品」正好在此
時空開始流行，如劉勰《文心雕龍．序

志》：「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
之文。」

8
《出三藏記集》他處亦用此

詞。第四卷《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序
開頭說：「祐總集眾經，遍閱群錄，新

撰失譯，猶多卷部。聲實紛糅，尤難銓
品⋯ ⋯ 」

9
第十二卷《雜錄序》中提：

「宋明皇帝投
10

心淨境，載飡玄味，迺
勅中書侍郎陸澄撰錄《法集》。陸博識

洽聞，苞舉群籍
11

，銓品名例，隨義區
分。」

12
可見，「銓品」都跟文獻的整

理有關係。要正確理解「銓品譯才」，
最具體有幫助的是《祐錄》第十五卷

《道安法師傳》所謂：「安乃總集名

目，表其時、人，銓品新舊，撰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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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
13

跟「對

當時經典翻譯的要求與期待」實在了無
關係。 

        以上初步討論的這段涂文第 289 頁
的文字，前後不過數行，但起碼已有出

處標示不確、標題來路不明和忽視版
本、更動文句、曲解意義等諸多令人難

以置信的地方，樣樣都是文獻研究的致
命傷。至於該文另外若干關鍵問題——

資料呈現，製造假象；說詞含糊，似是
而非；實無證據，妄下結論等等——，

同一章節也提供豐富的材料。先看看涂

氏所謂「書目部分，僧祐將之有條理的
〔sic〕區分為以下十部」，即「1. 新集

經律論錄」、「2. 新集異出經錄」、「3. 
新集安公古異經錄」、「4. 新集安公失

譯經錄」、「5. 新集律錄」、「6. 新集
續 撰 失譯 雜 經錄」 、「 7. 新集 抄 經

錄」、「8. 新集安公疑經錄」、「9. 新
集疑經偽撰雜錄」、「10. 新集安公注經

及雜經志錄」。
14

事實上，僧祐從來沒
有規劃這「十部」當作《出三藏記集》

的「書目部分」，而且有關書目的資料
又不只是涂文談到的那些，還有內容豐

富的第十二卷《出三藏記集．雜錄》！
至於虛幻的「十部」說，它嚴重誤導讀

者。礙於篇幅關係，在此僅舉一小例來

說明：「4. 新集安公失譯經錄」下，涂
氏講述：「這個部分的 134 部『失譯

經』，也是完全承襲《安錄》的記載，
但僧祐認為道安此部分的記錄『頗恨太

簡，注目經名撮提兩字，且不列卷數，
行間相接。後人傳寫，名部混糅。』在

『涼土異經錄』和『關中異經錄』兩部
分『並闕譯名』。」

15
短短三行多，謬

誤頻繁得驚人。 
        譬如：一、「134 部」的數字怎麼

來的是個謎。查《祐錄》第三卷《新集
安公失譯經錄》 第二，臚列的經目分成

前後兩段。前段從《修行本起經》到
《迦旃偈》，僧祐明文總結：「右九十

二部，今並有其經」
16

；後段從《七車

經》到《打犍稚法》，「凡五十部，今
並闕此經」

17
。詳細點說，後段同樣分

成兩個部分：「《和達經》一卷」下有
雙行夾注標示「安公本錄訖於此」

18
，

而「《打犍稚法》一卷」下雙行夾注補
充：「從《鉢呿沙經》至《打犍稚法》

凡一十一部，先在《安公注經錄》。未
尋其間出，或是晚集所得，今移附此錄

焉。」
19

那麼，「今」——即僧祐當
時——看到經本的九十二部加上僧祐未

見到的五十部，在該錄末就結算說：

「右一百四十二部，凡一百四十七卷，

是失譯經。」
20

這數目看來有說服力，
涂氏的「134 部」則叫人納悶。二、涂

文表 示 「這 個部分的 134 部『失譯
經 』 ， 也 是 完 全 承 襲《 安 錄》 的 記

載」，其中「也」字耐人尋味，無疑是
指「3. 新集安公古異經錄」。該錄簡介

中，涂氏肯定地說「這個部分是將《安
錄》中所記載的『古異經』完全承接下

來」
21

，而的確其情況較單純，並無
「今移附此錄」之類的情形。然而《新

集安公失譯經錄》既有之，怎麼說是

「完全承襲《安錄》的記載」？三、涂
文說「僧祐認為道安此部分的記錄『頗

恨太簡⋯ ⋯ 』」，語義不甚清楚。站在
語法的立場，理應以「道安此部分的記

錄頗恨太簡」為僧祐「認為」的內容，
但果真如此的話，卻顯得有點不合理，

因為其中當主語的「記錄」不是人，無
從「頗恨」。問題的根源似乎在涂氏引

文太快，忘了注意語境——「頗恨太
簡」前原來有「《安錄》誠佳」一句
22

！四、引文中再次更動原文，把「撮
題兩字」

23
寫成「撮提兩字」。

24
五、所

謂「在『涼土異經錄』和『關中異經
錄』兩部分『並闕譯名』」讓讀者誤以

為《新集安公失譯經錄》裡除了一個不

知道名稱為何，卻保證有譯名的部分之
外，另外有兩個部分——居然用引號來

標記的「涼土異經錄」和「關中異經
錄」。這個假象與事實不符，因為《新

集安公失譯經錄》是《祐錄》裡第二
錄，而《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錄》及《新

集安公關中異經錄》與之並列，成為該
卷第三、第四兩錄

25
，組織架構跟涂文

所說的迥然有別。 
        「十部」說的其他問題，茲不贅

論，且將注意力轉移到涂文暢談《祐
錄》「書目部分」後的總結：「以現存

的《出三藏記集》看來，除了目錄的部
分外，本書還包括三藏的形成與收集、

大量的經序和僧祐自己寫的三卷僧傳在

內，這幾部分或許就是他用來『以備錄
體』的方法。」

26
所謂「以備錄體」，

就出自涂氏前面引述、所謂「《新集經
律論錄第一》」的序文。對《祐錄》略

有認識的人
27

當然知曉僧祐述及全書的
組織——即涂氏所列經序、僧傳等——

是在第一卷的《〈出三藏記集〉序》：
「⋯ ⋯ 名曰《出三藏記集》。一撰緣

記，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
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銓，則

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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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
28

第

二卷的序文內容跟整部《祐錄》的架構
其實完全無關。牽強附會已夠嚴重，不

過涂氏還繼續在錯謬的基礎上發揮說：
「由此可知，在他心中一份理想的經錄

除了記載歷代以來眾經的目錄與變化
外，也要對本經的譯者與內容作一陳述

⋯ ⋯ 」
29

，真叫人費解。眾經的「變
化」指什麼？「本經」又是哪部經？

《 祐 錄 》 何 處 「 陳 述」 經 典的 「 內
容」？這些，作者未曾說明。 

這番模糊、擾亂視聽的說詞後，涂氏進

一步聲稱：「就以上所述十部分看來，
凡有『安公』二字的部分均是僧祐承襲

《安錄》，保留道安資料的地方，若無
此二字則是僧祐自己的創作，就卷 2 的

〈新集經律論錄〉則為僧祐『兼廣訪別
目，括正異同，追討未盡』所作，因此

《新錄》所引用的不但包括《安錄》，
也兼及其他的經錄，例如《舊錄》、

《別錄》，以及許許多多的『或云』、
『或作』等，⋯ ⋯ 」

30
標點符號的使用

也是問題，尤其句點的不存在，難免令
人有點意識流之感，不過比缺乏嚴謹語

言邏輯之呈現更為可怕的問題，當然是
涂文進一步用心營造其海市蜃樓。在筆

者 看 來 第 一 句 （ 「 就以 上⋯ ⋯ 的 創

作」）非常篤定地劃清界限：涂文所謂
「十部分」中題上有「安公」者不是

「僧祐自己的創作」而只是「承襲《安
錄》，保留道安資料」；反過來說，標

題少「安公」者，那就不「承襲《安
錄》」，不保留道安的資料，而純屬僧

祐個人創作。但這樣的理解無論是對還
是錯，跟下文就矛盾，因為針對題裡找

不 到 「 安 公 」 的 「 《 新 集 經 律 論
錄》」，涂氏忽然又相信它內容「包括

《安錄》」！這個問題比起引文再次不
忠於原著

31
恐怕更為嚴重，不過涂文接

著提出的見解「僧祐《新錄》中的『或
云』、『或作』，其實就是他當時所見

的經錄之一」
32

才夠嚇人。會不會是因

為作者自己不忌諱模糊指涉
33

，所以心
想別人理所當然亦復如此。問題是：僧

祐的態度和處理疑問的方式非常科學，
所以有具體的資料（如某某目錄等），

一定會明確交待。 
        涂教授大作第二章，先討論到此為

止，接著則簡要分析第三章部分問題。
該章一開頭，涂氏有點激動

34
提到果樸

法師的理解說：「釋果樸在《敦煌寫卷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

一書頁 34 至 35 中所謂的認為『道安對

《維摩經》是這樣記載』的這段文字，

本是引自《出三藏記集》卷 2 的〈新集
經律論錄第一〉，⋯ ⋯ 」

35
在此又是任

意扭曲資料，不過不是古人的，而是當
代學者的，因為果樸法師從來沒有把她

該處討論的文字說成單數的段落。正好
相反，於四筆資料後，都分別注明《大

正藏》的冊、頁、欄、行，怎麼都不可
能是一段。果樸法師原來把資料按照支

謙、竺叔蘭、竺法護三位譯者的年代排
列，引述《祐錄》說支謙有「《維摩詰

經》，二卷，闕」，竺叔蘭有「《異維

摩詰經》，三卷，⋯ 元康元年（291）譯
出」，而竺法護有兩個項目：「《維摩

鞊經》，一卷，一本云《維摩鞊名解》
⋯ 今並有其經」和「《刪維摩鞊經》，

一卷，祐意謂：先出維摩煩重，護刪出
逸偈也。⋯ 今闕。」

36
資料列出後，果

樸法師陳述她對這些片段的認知說：
「支謙的『闕』是道安根據當時的情況

所記，而竺法護譯本的『今闕』、『今
並有其經』，則是梁僧祐依當時所見而

加以說明的。也就是道安說他那時是看
到了叔蘭譯本和法護的一個譯本、刪

本，總共兩種譯本三個經本。」
37
 

對此一解讀，涂氏表示萬分質疑。這本

來沒什麼，因為學術的園地是公開的，

歡迎大家秉持學術的精神和態度，運用
學術的方法，藉由學術的資料辯證學術

的課題。這是非常正面的一件事情。不
過涂文的問題在於此處試圖推翻前人的

說法，不是沿用第二章的謬誤，就是出
新的紕漏。譬如：「若依據僧祐在〈出

三藏記集序〉中的說法，《出三藏記
集》卷 2 的〈新集經律論錄第一〉乃其

根據眾家同錄的分析比較後，加上自己
的『括正異同』所做的。那麼，釋果樸

引自《出三藏記集》的這些文字應當都
是僧祐的記錄，不是《安錄》中的文

字。應該不會產生支謙本是『道安根據
當時的情況所記』，而竺法護的《維摩

鞊經》與《刪維摩鞊經》是僧祐看法兩

種差異。」
38

在此首先重演文獻使用的
不當。涂教授十分重視、不過可惜從來

不剖析的「括正異同」，第二章說是在
《新集經律論錄第一》裡面，已不符事

實，現在換個說詞，讓讀者知道是出自
《出三藏記集序》，同樣錯誤。真正的

《〈出三藏記集〉序》在《祐錄》第一
卷

39
，不載任何「括正異同」。第二個

大問題跟前章也無別，思想上走極端—
—相信標題上無「安公」二字的錄，內

容全部是僧祐的——，而忘了自己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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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裡面含有《安錄》的資料。這只能

說涂教授對《出三藏記集》不算很熟。
還有，最後一個小尾巴：說甲跟乙不同

是指出一個現象，怎麼變成「兩種差
異」？ 

        當然，涂氏有的見解講得很有道
理。例如：她呼籲「必須明白僧祐對

『闕經』的記載方式」，才能清楚個別
的「闕」到底在表達什麼。

40
這一點，

筆者由衷認同。那就看看如何釐清這個
問題。依涂文，「《出三藏記集》中對

於『闕經』的記載方式，大約可分為三

類，一類是舊目錄記載不一，或存或
闕，僧祐依所見目錄的存闕做了記錄；

二是舊目錄的記載是存在的，但到了僧
祐時已不可見；三是僧祐雖知有此經，

但未見此經，所以記為『闕經』。」
41

涂文另起一行，繼續寫道：「第二類與

第三類的差別在於前者是從前的譯作，
後者是新的作品，僧祐將它們放在一

起。因此筆者將之分類為舊目錄中已有
闕經記載者和舊目錄中無闕經記載兩項

說明，茲以表格整理如下：⋯ ⋯ 」
42

以
上既然沒有舉例來證明自己的說法有根

據，現在當然就端賴往下列出的兩個表
格來印證。第一表格

43
的名稱叫做《舊

目錄中已有闕經記載者》，總共列出四

種不同情形，並為每種舉二到四例證。
第一種情況是「出別錄，安錄無」。

44

其中第一例證是支讖譯的《光明三昧
經》。查回《祐錄》，的確有那麼一

經，雙行夾注表示：「出《別錄》，
《安錄》無。」

45
第二、第三例證的

《法鏡經》、《隨權女經》也都無誤
46

，只是奇怪的是：作者單單在《隨權

女經》下注明「今有其本」
47

。實際
上，《光明三昧經》和《法鏡經》都沒

有注明「闕」，質言之，依照《出三藏
記集》頗為嚴謹的體例得知，僧祐全部

看到了。第二種情況為「別錄所載，安
錄無」，其下二例——《龍施女經》與

《賴吒和羅經》－－資料都正確
48

，只

是問題一樣：《出三藏記集》未注明
「闕」，但僧祐看過這些經的事實，到

目前為止，五項中僅有一項交待，使得
表格的內容極不整齊。不過老實說，相

較之下，這還算小 case。暴露在讀者面
前最大的問題在於邏輯範疇的錯亂，居

然將目錄記載的有無跟經卷實物的存闕
混為一談！ 

        當僧祐用雙行夾注的方式在《新集
撰出經律論錄》支讖譯本「《光明三昧

經》一卷」下表明「出《別錄》，《安

錄》無」而並未加句「闕」時，他告訴

讀者的就是：「尚存的這部《光明三昧
經》為支讖所翻譯，此消息來自《別

錄》。我之所以以《別錄》的記載為憑
據而無從引述道安的目錄，是因為在

《安錄》上看不到這筆資料。」那麼，
《安錄》沒有任何有關支讖譯《光明三

昧經》的記載，不等於《安錄》說原有
的《光明三昧經》現在沒有。其間差

異，顯而易見。因此，就資料本身來
論，第一表格中前兩種情形——等於一

半的內容！——實際上根本不屬於表格

標題所謂的「舊目錄中已有闕經記載
者」。

49
至於後半，先瞭解一下第三類

情 況 ， 即 「 別 錄 所 載， 安 錄無 ， 今
闕」。在此，涂文列有三個例證。其中

的一個——《伅真陀羅經》——雙行夾
注確實談到：「《別錄》所載，《安

錄》無。今闕。」這是筆者的標點，與
涂文不同。涂著只用逗點，產生內容關

係密切的錯覺。實際上，早期的目錄到
底有沒有記載跟經卷是否仍然看得到

的，是兩碼子事，理應用句點分開。但
還有一個問題：「《伅真陀羅經》二

卷」下的雙行夾注並不是從「《別錄》
⋯ ⋯ 」開始，前面還有一句說：「《舊

錄》云《屯真陀羅王經》。」
50

其實，

這筆資料反映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
《新集撰出經律論錄》，僧祐提到《舊

錄》，並非以此為文獻有無記錄的直接
根據，而只是注明該錄上記載某書的標

題有所不同。唯一的例外是「《如幻三
昧經》二卷」下的「《舊錄》云『三

卷』」
51
，指出卷數的差異。 

        總括此類情形，跟前面兩類問題一

樣，換句話說，該表格四分之三的內容
跟標題不符。現在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最

後一種狀況，所謂「別錄所載，安錄先
闕」，看看能不能挽救整個表格快站不

住腳的局面。此類例證最多，共有四
項。前三項都屬竺法護譯本，一跟二

「今有其經」，三則「今闕」。最後法

炬譯《樓炭經》，未注明存闕。這類記
載的意思應該蠻好懂，未料涂氏提出如

下驚人的發揮：「而僧祐所謂『別錄所
載，安錄先闕』，是指《安錄》中有此

類經典的記載，但在下面附註說明為
『闕』的類型。這類經典雖被《安錄》

中記載為『闕』，然而《別錄》卻又載
為『存』。這類經典當時有一些僧祐還

看得到，例如竺法護的《阿差末經》與
《阿述達經》；有一些則已亡佚，如竺

法護翻譯的《等目菩薩經》與晉懷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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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炬翻譯的《樓炭經》。」
52

三個句

子，沒有一個沒有錯誤。較輕微，不過
也不應該在學術著作裡出現的，是資料

使用上的瑕疵，因為據《出三藏記集》
第二卷有關法炬的記載

53
，看不出任何

線索顯示僧祐未見到《樓炭經》。至於
另外兩個謬誤，是屬於理解、邏輯推論

的問題。從「《安錄》先闕」衍生出
《安錄》不僅記載某經，且同時又注明

該經已不見那麼一個說法，講得客氣，
只能用「不可思議」來形容。「《安

錄》先闕」的意思實同於《祐錄》他處

所謂「安法師所撰錄闕此經」或「安公
錄先無其名」

54
。只要參考僧祐自己論

法護譯本的描述，這個事實就非常清
楚：「祐捃摭群錄，遇護公所出，更得

四部，安錄先闕，今條入錄中。安公
云：『遭亂錄散，小小錯涉。』故知今

之所獲，審是護出也。」
55

當然，不只
是《安錄》從未記載「闕」，《別錄》

亦未曾「又載為『存』」。只要願意讀
一讀《別錄》尚存的部分——敦煌寫卷 

P. 3747 和 S. 2872——，就明瞭《別錄》
的體例中根本不包括存闕的記載。因

此，不得不下一個結論說，涂文第一個
表格的內容，沒有一筆資料支持涂教授

的說法，反而悉數證明她的解讀不能成

立。 
  第一個表格既如乾闥婆城般，建立

在前謬誤上的第二個表格——《舊目錄
中無闕經記載者》

56
——似乎可以不

理，然而為了嚴謹的學術精神秉持到底
起見，在此還是照顧它一下。該表分為

「闕」、「今闕」、「今闕此經」三
欄，分別羅列二十六、十四、一數量不

等的例證。作者從中獲得的結論則為：
「由表二可以得知，面對其他經錄記載

一致，但到僧祐的時代有一些經典不復
存在時，他通常用『闕』、『今闕』等

來說明經典的亡佚狀況。原因可能是書
目通常採用條列式來處理，因此講求簡

明清晰。如果一兩個字能足以表達此經

的現況，就不必用四、五個字來說明。
『今闕』和『今闕此經』已足以說明這

兩類經典在舊經錄時代都存在過，然而
到了僧祐時卻不復見。」

57
作者要說的

意思，大概可以掌握，但對語法、修
辭、邏輯等層面來論，卻顯得十分鬆

散、模糊。光是後面兩句，就包括標點
符號使用不一致

58
、表達累贅

59
、用詞不

符合語言邏輯
60

、說法與事實有出入
61

等
問題。最奇特的當然是先說服讀者一兩

個字「足以表達」，不需要四個字，而

接著推理「『今闕』和『今闕此經』已

足以說明」。然而沒有必要膠著於此，
往下面看，接著一段的開頭也很重要。

涂氏說：「至於『闕』這欄，可分兩種
類型，1 至 16 是舊目錄中『有』，但僧

祐未曾見到的，17 至 26 這十本書則是
新譯之作，但僧祐也沒有見到，⋯ ⋯ 」
62

這邊有兩個大問題。一個是前面已充
分討論過：《安錄》或《別錄》記錄某

經，不等於說該目錄對經卷的存闕表示
立場。第二、涂氏未注明她根據什麼肯

定《出三藏記集》哪些資料來自「舊目

錄」，哪些不是。《新集撰出經律論
錄》中，僧祐提過：「總前出經，自安

世高以下至法立以上，凡十七家，並安
公錄所載。其張騫、秦景、竺朔佛、維

祇難、竺將炎、白延、帛法祖凡七人，
是祐校眾錄新獲所附入。自衛士度以

後，皆祐所新撰。」
63

不過此處並不是
涂 氏 的 分 水 嶺 ， 而 且僧 祐 所謂 「 新

撰 」 ， 裡 面 還 是 提 「眾 錄 並云 」 與
「《舊錄》云」

64
。 

  下次碰到當時問我「涂文有關佛典
目錄的說法可否採信」的同學，根據以

上初步的分析，我大概會說：「最好不
要！」不過不可否認，正是托涂教授之

福，就重新思索果樸法師有關「闕」的

判斷是否有調整的必要。
65

從上述果樸
法師見解大體可以模擬她的思路：僧祐

是非常嚴謹的學者，專門用語的使用應
該分明、一致。「今闕」既然指僧祐的

時代，理應跟未經修飾的「闕」有所不
同，而這邊討論的「闕」附在出自《安

錄》的支謙譯《維摩詰經》，似乎是說
明它蘊含著跟「今」相反的意思，亦即

指道安當時的情況。到此為止，這樣的
推理尚未違背邏輯原則。問題在於獨自

的「闕」字，因為僧祐用之在許多比道
安晚的資料。

66
其實，上面已經看到：

在表示譯本有沒有記載時，僧祐的用語
並非呆板。注明《出三藏記集》編輯時

經卷是否看到，作法一樣，甚至可以觀

察到第一相關記錄，用詞最詳細——
「今闕此經」 67

——，接著從體例清楚

的「此經」省略了，單說「今闕」
68

，
而等到讀者熟悉後，再將邏輯上多餘的

「今」拿掉，僅僅保留一個「闕」字。
這個用法就是從支謙譯本開始，往後跟

「今闕」自由互用。依此，支謙的《維
摩詰經》應該是僧祐找不到經卷的。至

於道安到底有沒見到這個譯本，從《安
錄》或《出三藏記集》的《新集撰出經

律論錄》本身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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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最集中的部分參 T 55.2145.9 c 19-10 a 

3。 
54. 分別見 T 55.2145.5 c 17、7 b 6。 
55. 同上，9 c 1-4。 
56. 參涂文第 294-296 頁。  
57. 同上，第 296 頁。 
58. 「一兩個」連寫，「四、五個」用頓

號。 
59. 「足以」已經夠「足以」，加一個

「能」，實畫蛇添足。 
60. 前面未提過具體的某部經，使得「此

經」沒有落腳處。「這兩類經典」，
問題相同。 

61. 表裡沒有任何例子是用「五個字來說
明」。 

62. 見涂文第 279 頁。 
63. 見 T 55.2145.10 a 4-8。 
64. 分別見 T 55.2145.10 a 9、20。 
65. 這點也很有趣：涂文第三章開頭都衝

著果樸法師，但是該章結論卻說：
「職此之故，鐮〔sic!〕田茂雄的說法
恐怕仍有商議之處。」見涂文第  297 
頁。 

66. 例如四個「宋文帝時」求那跋陀羅譯
本（參  T 55.2145.13 a 1-6）等等。 

67. 即安世高譯本《七法經》，見  T 
55.2145.6 a 3-4。 
68. 如接著列出的安世高譯本《義決 
     律》、《雜經四十四篇》、《十四意 
     經》、《阿毘曇九十八結經》、《難 
     提迦羅越經》，分別參  T 55.2145.6 a  
     7-8、13、23-24、b 1-2、b 3。 


